桃園市蘆竹區龍安國民小學場地借用管理要點
115.01.26修訂
壹、主旨：
為充分發揮學校場地設施使用功能,提供資源分享,辦理社區、社教、藝文等活動，並為維護校園空間及設備,確保教學與行政之正常運作。
貳、依據: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0 日桃園市政府府教設字第 1050315115 號令訂定之「桃園市立各級學校場地設施開放使用管理要點」、中華民國106年4月6日桃園市政府府法制字第1060074735號令訂定「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辦理。
參、開放使用原則：
一、教學優先原則：學校應以教師教學及學生受教為優先，開放使用不得影響學校各項教學活動。
二、學校社區化原則：學校開放使用以辦理社區之教育、體育、藝術文化及社會福利等活動為主，且活動不得違反法令規定、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
三、公共利益原則：開放使用不得有營利行為；違反者，學校得不准或停止其使用。
肆、申請手續：
一、使用人或社團除情況特殊外，應於使用前14日向學校提出申請，填妥申請表。
二、申請表經學校核准後即缴交保證金、場地租借等相關費用。
三、公務機關或公益團體，應憑行文為依據，辦理優惠申請借用手續。
伍、提供使用規則：
一、申請借用單位(人)應於使用日期14日前提出申請手續，並於本校通知租借核可後7日內繳交保證金、場地租借等相關費用後，才可使用場地。
二、借用單位務必妥慎使用場地及設備,並加以維護，如有毀損應負恢復原狀或照價賠償之責。如因使用單位(人)之活動致校園其他非借用之場地及設備備毀損，借用單位亦應負責恢復原狀或賠償責任。
三、清潔及復原工作，由借用單位人員負責。使用後之廢棄物等，應於活動結束後立即清除，借用單位或人員所使用之各種自備器材、設備，需於次一上班日前撤除，場地回復原狀。未能恢復原狀者，保證金不予發還。
四、除特殊必要且徵得學校同意外，不得任意使用出借範圍以外之場所、設備或器材。
五、對於已申請同意借用之場地，如遇有臨時緊急狀況或特殊需求者，本校得協調場地借用單位延期或另覓地點舉行。
六、汽機車如需進入校園，申請借用單位(人)應派員負責現場交通指揮，並停放於本校警衛指示之位置。
七、活動期間若發生治安問題、火警事件或人車事故等，由借用單位(人)負完全責任。
八、場地借用單位(人)有下列情形者，不得借用;於經同意後始發現者，得停止其借用。
(一)違反政府法令及政策、妨害社會安寧或擾亂秩序者。
(二)與原申請登記內容不符，或未經本校同意將申請場地轉讓他人使用者。
(三)活動内容有損本校建築或設備，經本校認定不宜繼續使用者。
(四)活動項目或內容，易衍生聚眾抗爭事件者。
(五)其他經認定不宜借用者。
九、場地使用期間之安全維護，公共秩序之維持應由借用單位負責，並知會本校。
十、使用場地如需佈置場地，如張貼海報、宣傳、標語等，應徵得本校管理單位同意，不得擅自張貼，或架設可能危害校方場地或設備之設施。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本校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陸、場地開放範圍及收費標準：
一、使用時段:
(一)、半日---上午八時至十二時或下午一時到五時
(二)、全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二、開放範圍及收費標準
	場地名稱
	場地使用費(單位：新臺幣元)
	保證金
	備註


	
	半日
	全日
	空調
費用
	
	

	活動中心
	4000
	7000
	4000/半日
	3000
	


	視聽教室
	2500
	4000
	1500/半日
	2000
	視聽教室租用：
1、音響設施免費使用，活動前需派專人學習操作步驟。
2、請自備無線麥克風所需之3號電池。
3、場內禁止任何飲食。

	舞蹈教室
	800
	1500
	200/時
	1000
	

	表演教室(桌球)
	800
	1500
	100/時
	1000
	

	科任教室(大)
	800
	1500
	200/時
	1000
	

	普通教室
	600
	1000
	100/時
	500
	以間計算

	運動場
	3000
	4000
	
	
	禁止任何車輛進入

	北大門停車場
	750
	1000
	
	
	搭配活動申請使用，申請單位需派員管制人員及車輛進出。

	地下停車場
	1500
	3000
	
	
	

	東川堂
	400
	600
	
	
	

	北川堂
	400
	600
	
	
	

	清除處理費
	100/次
	學校視活動性質收取費用
(配合使用桃園市專用垃圾袋)

	注意事項：
1. 各項場地借用，原則上以每間、每日或半日為計費單位，不足四小時以四小時計。
2. 若為辦理非營利性質活動，如學校活動、公益活動或市府活動等，經校長核可後，得酌收場租。
3. 本校假日警衛執勤至17:00下班,租借單位須於16:30-17:00完成場地復原點交後離開,若超過16：30未開始點交，則須支付警衛延後下班之加班費，並以實際完成點交時間計算加班費，未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加班2小時內為勞基法基本時薪乘以1.34倍計算;加班3-8小時以勞基法基本時薪乘以1.67倍計算,衍生之加班費由租借單位當日支付，可事先支付，若有未能完全支付之部份則由場地保證金扣除。
4. 保證金於場地使用完畢，經學校人員查明確無毀損或已將毀損部分恢復原狀或照價賠償後無息退還。


柒、本要點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